
2013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人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部门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三、主承销商勤勉尽责声明

主承销商已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

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为同意《资产抵押协议》、《抵押资产监管协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债权代理协议》等协议的安排。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３

景国资债”）。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本期债券的基本利差区间为

１．３０％～２．２０％

，即簿记建档的区间为

５．７０％～

６．６０％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４０％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

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

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发行范围及对象：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

外）；

２

、承销团公开发行：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购的本期债券由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在承销团成员

设置的发行网点认购的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

债券担保：发行人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提供抵押担保。

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抵押资产监管人

／

资金监管人

／

债权代理人：发行人聘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作为本期债券的抵押资产监管人、资金监管人和债权代理人。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国资公司：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焦化集团：指景德镇市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猫股份：指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肥业集团：指江西开门子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交公司：指景德镇市公共交通公司。

投资公司：指景德镇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府：指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市国资委：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市财政局：指景德镇市财政局。

国家发改委：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指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指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地源评估咨询公司：指江西省地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资产监管人

／

资金监管人

／

债权代理人：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

本期债券：指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的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指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发行。

募集说明书：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宏源证券：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分销商：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余额包销：指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承销义务销售本期债券，并承担相应的发行的风险，即在规定的发行期限内将各自未售出的本期债券全部

自行购入。

承销团协议：指主承销商与承销团其他成员为本次发行签订的《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承销团协议》。

簿记建档：指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订单，簿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最终

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利率的过程。

《资产抵押协议》：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资产抵押协议》。

《抵押资产监管协议》：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抵押资产监管协议》。

《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债权代理协议》：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指《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证券登记机构：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

７

号《通知》：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元：指人民币元。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

７６２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瓷都大道

１１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林

联系人：刘建平、涂宗德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８－８５０９７５６

传真：

０７９８－８５０９７３５

邮政编码：

３３３０００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杨立、李莘、王艳、王韵思、王昭镔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７２

、

８８０８５１２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７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二）副主承销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温家彬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５３６１

、

０４５１－８５８６３７０８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５８６３７０８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０３６

（三）分销商：

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联系人： 李玥、丁昆峰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北区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８９２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３４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８０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９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

５１８０２６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 张全、张慎祥、郭严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５３

，

８５１３０２０７

，

８５１３０４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三、抵押资产监管人

／

资金监管人

／

债权代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

营业场所：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１１０６

号

负责人：钟爱民

联系人：洪明峰

联系地址：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１２７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８－８５３５３９９

传真：

０７９８－８５３６６０６

邮政编码：

３３３０００

四、交易所系统发行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总经理：黄红元

联系人：李刚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２５６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７１７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五、托管人：

（一）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李杨、田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５

、

８８１７０７３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３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总经理：高斌

联系人：王博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６７６

、

６８８７０１７２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六、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０４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卫星

联系人：贾士林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１２０３７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１２０３７７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七、评估机构：江西省地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３７６

号

法定代表人：聂一虹

联系人：雷鸣

联系地址：景德镇市行政服务中心北大厅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８－８３３７０２１

传真：

０７９８－８５１１５２５

邮政编码：

３３３０００

八、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院

２

号楼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波

联系人：王紫临、刘俊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６９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２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２

九、发行人律师：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会展路

２９

号市工人文化宫

负责人：刘卫东

经办律师：许龙江、吴美珍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６２００９８

、

８３８６８１５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３８５０８８１

邮政编码：

３３００３８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３

景国资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本期债券的基本利差区间为

１．３０％～２．２０％

，即簿记建档的区间为

５．７０％

～６．６０％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４０％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

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六、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

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七、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平价发行，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八、簿记建档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九、发行期限：发行期限为

６

个工作日，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止。

十、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的第一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十一、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６

月

２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二、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十三、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６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十四、兑付日：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６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十五、本息兑付方式：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息的兑付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十六、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十七、发行范围及对象：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

除外）；

２

、承销团公开发行：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十八、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购的本期债券由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在承销团

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认购的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

十九、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二十、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分销商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二十一、债券担保：发行人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提供抵押担保。 江西省地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本次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房地产估价报告》（赣地源［景房估］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４

号）和《土地估价报告》（赣地源

［

２０１３

］（景土估）字第

０２１

号），确认用于抵押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４．２１

亿元。

二十二、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十三、抵押资产监管人

／

资金监管人

／

债权代理人：发行人聘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作为本期债券的抵押资产监管人、资金监管人和债权

代理人。 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签署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债权代理协议》、《资产抵押协议》和《抵押资产监管协议》，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将代理债券投资人监督发行人经营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抵押资产的变化情况。 同时，如发行人未按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履行其

在本期债券项下的还本付息义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将协助或代理投资者向发行人追偿。

二十四、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就本期债券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的申请。

二十五、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分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承销

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发行。 投资者参与本期债券簿记、配售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已在簿记管理人公告的《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中规定。

二、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的债券采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一级托管体制，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

登记和托管业务规则》的要求办理，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承销商发行网点索取。 认购办法如下：

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

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债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债券由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具体手续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登记、托管与结算业务细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券主承销商发行网点索取。 认购办法如

下：

凡参与认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Ａ

股证券账户。

欲参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在发行期间与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联系，机构投资者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

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复印件认购本期债券。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无须缴纳任何附加费用。 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一、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的部分，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二、本期债券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公开发行，具体发行网点为本期债券主承销商设置的发行网点（附表一中标注“

▲

”的发行网点）。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即被视为接受资产抵押的安排及《资产抵押协议》、《抵押资产监管协议》和《债权代理协议》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及义务的约定；

三、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四、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

受这种安排；

五、本期债券的资金监管人、债权代理人和抵押资产监管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

种变更；

六、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承继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

资者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这种债务转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如已上市交易）的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承继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承继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第

３

年、第

４

年、第

５

年、第

６

年和第

７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６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设立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的

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６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瓷都大道

１１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林

注册资本：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资产处置、资产托管，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本运营，投资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企业重组策划、代理咨询；对外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

土地收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设，房地产开发；基金管理（不含证券投资基金管理）；陶瓷、建材、钢材销售。 （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经市政府批准成立、由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要承担了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业务和

资产收购、处置及托管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市场化运作为原则，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投资及保值增值职能，核心业务涵盖煤化工及其相关

行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工业产业园区经营管理等业务。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

，

２６１

，

６９７．８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４０４

，

６９２．２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６３

，

３０５．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８１５

，

７７３．３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５６５．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平均为

１９

，

８０２．６４

万元。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发行人前身景德镇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经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景德镇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批复》

（景府办字【

２００４

】

１６４

号文）批准设立。 工业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景德镇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出资

９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５％

；景德镇市企

业产权交易中心出资

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 景德镇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出资出具了诚信联合会验（

２００４

）字

０１４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经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批准，景德镇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和景德镇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将所持工业公司股权划转给市国资委，工业公司更名

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为提高公司资本实力，根据市政府关于将部分国有资产划归国资公司的批复（景府办抄字【

２００７

】

２０３

号抄告单），市国资委作出《关于同意对市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决定》（景国资字【

２００７

】

２６

号文），以经评估的价值

２

，

９８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向公司增资，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

３

，

９８０

万元。 景德镇市

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出资出具了诚信联合会验（

２００７

）字

０８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市国资委作出《关于对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决定》（景国资字【

２００７

】

２９

号文），以货币资金

４

，

４５０

万元向公司增资，其中

２

，

０２０

万元记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 景德镇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增资出具了诚信联合会验（

２００７

）字

０８５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为加快推进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的整合工作、做大做强国资公司，市政府下发景府办抄字【

２００８

】

２９０

号抄告单，将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城

投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等国有资产划归公司管理，授权市国资委履行出资监管职责，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９

亿元。 景德镇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

次增资出具了诚信联合会验（

２００８

）第

０９２

号验资报告。

三、发行人股东情况

景德镇市国资委为发行人唯一的股东。

四、发行人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一）公司治理

发行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公司章程》，公司不设立股东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５

人，非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由出资人委派或更换，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任期每届三年，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任公司总经理，由出资人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１

、制定公司的经营管理计划和投资方

案；

２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３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４

、拟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５

、制定发行公

司债券的方案；

６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７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８

、制定

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为

５

人，其中职工不低于监事会成员的

１／３

，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出资人指定，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 监事会主席由出资人在监事会成员中指定。 监事任期每届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１

、检查公司财务；

２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３

、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发行人制定了一系列严谨有效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加强和细化了公

司在发展战略规划、人力资源、资金财务以及监督审计等方面的管理。

（二）组织结构

发行人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和资产处置委员会，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对公司对外投资以及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公司内部设置资产

管理部、资产经营部、债权处置部、投资管理部、计划财务部和人力资源部等八个职能部门，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发行人组织结构图如下：

五、发行人与子公司的投资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列入合并报告范围的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１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制造及销售焦炭、炭黑及其尾气、白炭黑、工业萘、轻油等产品；原煤深加工及销

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２

景德镇市公共交通公司

１

，

３６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

３

景德镇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陶瓷研发、制造、销售。

４

景德镇市国信置业有限公司

２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机械制造、企业管理策划。

５

景德镇市古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实业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

６

景德镇市国信瓷立方陶瓷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陶瓷销售；陶瓷制造及物业租赁服务。

７

景德镇陶瓷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为陶瓷企业的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转让提供交易平台服务；为陶瓷

企业重组、并购、改制提供服务；为陶瓷行业非上市公司提供股权托管服务。

８

景德镇市国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节能减排、城市照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运维服务管理及相关产品的推广经营、

设计、咨询、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相关技术咨询、培训

９

景德镇市新成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土地一级开发、道路、供水、供气、管网、绿化、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行政中

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资本运营

另外，发行人还持有景德镇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景德镇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市自来水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股权。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１

、董事

吴林：男，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景德镇市经贸委企业科负责人，景德镇市包装技术协会副秘书长，景德镇市企业管

理协会秘书长，景德镇市节能中心主任，景德镇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主任，景德镇市华信产权事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德镇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

任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

周家骥：男，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曾任景德镇市浮梁县鹅湖区团委副书记，监察局副局长，工业局副局长，县物价局局长，经

贸委纪委书记、主任。 现任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科科长，发行人董事。

王新龙：男，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助理农艺师，中共党员。 曾任景德镇市招商局信息科副科长，市经贸委能源科副科长、经济运行科科长。 现任景

德镇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科科长，发行人董事。

胡景平：男，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景德镇华意电气总公司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主任，华意电器总公司资产管理

部部长、督查处处长，景德镇华意电器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景德镇市国信置业公司总经理。

刘建平：男，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航空部景波机械厂质检处技术室主任，工行景德镇市分行信贷部副经理、风险经理。现任发行人董

事、财务总监。

２

、监事

付开元：男，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汉族，高中毕业，中共党员。 曾任空军技术保障大队技术员、空军。 现任发行人监事会主席。

胡建平：男，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曾任江西省景德镇市医药公司副经理。 现任发行人职工监事、资产管理部部长。

熊玮：女，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律师。 曾任江西泰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信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江西景德镇地区高级项目经理。 现任发行人职

工监事、资产管理部副部长。

周刚：男，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景德镇航空锻铸公司销售部业务主管，环球陶瓷集团公司行政总监，东莞诺基亚集团行政助理，东莞

宏茂婚纱厂管理部部长，景德镇美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部部长。 现任发行人职工监事、债权处置部副部长。

詹璐露：女，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现任发行人职工监事、资产管理部物业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

吴林：董事长、总经理，履历详见董事介绍。

胡景平：董事、副总经理，履历详见董事介绍。

王景耘：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景德镇市国土局建设用地中心主任。 现任中共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支部

书记、公司副总经理。

金晓蓓：女，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市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现任发行人副总经理。

邵徽彦：男，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中国瓷都九州洁具厂厂长。 现任发行人副总经理。

汪剑文：男，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律师。 曾担任江西立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建平：董事、财务总监，履历详见董事介绍。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和前景

发行人是景德镇市唯一的综合性国有资产运营主体，其业务范围主要涉及煤化工及其相关行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工业

产业园区经营管理等行业。

（一）煤化工及其相关行业现状和前景

煤化工行业是指以煤炭为原料经化学方法将煤炭转化为气体、液体、固体产品或半成品，再进一步加工成一系列化工产品或石油燃料的工业，主要包括煤的

气化、液化、干馏以及焦油加工和电石乙炔化工等。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能源及化工品需求旺盛，煤化工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丰富的煤炭资源促进了煤化工行业的发展，有效降低了我国对于进口原油和天然气

的依赖。 同时，煤化工行业具有投资大、排放量大、耗水量大的特点，如果不能有序发展，将对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２０１１

年以来，国家各部委陆续出台了《关于规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政策》等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引导煤化工及相关产业在保障国家石油供应安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兼顾资源产地经济、环境保护工作，健康、有序、良性发展。 “煤化工十二五规划”

的正式出台将更好地促进煤化工技术和示范项目的完善、改进和优化，使我国煤化工产业在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持续、均衡、协调发展。

１

、焦炭行业

焦炭是焦化行业的主要产品之一。 焦化行业是指焦炭生产及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气、煤焦油、粗苯等伴生物进行回收、加工所形成的行业，焦炭、煤焦油和

焦炉煤气是煤焦化产业的重要产品。 煤焦油经提炼而成的萘、蒽等产品在炭黑等焦油精制产品行业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焦炉煤气经分离而成的煤气、硫胺和苯

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居民燃气、化肥以及医药化工等领域。

我国是焦化产品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中国焦炭消费占全球的

６０％

至

７０％

，其中

７５％

用于钢铁，

２５％

用于化工、水泥等非钢领域，钢铁行业的景气度决定了焦

炭的需求量。 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中国钢铁产量始终以两位数的增速拉动了全球焦炭需求的大幅增长，直至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８

年除外）。

受全球钢铁生产增速回落影响，国际市场焦炭需求也有所减缓，

２０１２

年我国焦炭出口量为

１０２

万吨，较

２０１１

年减少

６９％

。 根据炼焦行业协会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末我国获得准入公告的焦化企业共有

３３１

家，炼焦产能约

３．８７

亿吨，

２０１１

年纳入统计的

７００

多家炼焦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３５．７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７８．７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１４％

。 预计未来，保障性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将拉动钢材需求，从而刺激焦炭需求增速回升，焦炭行业将延续“高产低效、微利经营”的运

行态势。

２

、炭黑行业

炭黑是以气体或液体碳氢化合物为原料，在空气不足的情况下经不完全燃烧或热分解生成的产物，是人类最早开发、应用、目前产量最大的纳米材料。 目前，

８９．５％

的炭黑产品应用于橡胶工业，其中约有

６７．５％

用于汽车轮胎，主要用作轮胎橡胶填充剂和补强剂。 “十一五”期间，我国汽车产量大幅增长，轮胎企业纷纷投

产子午轮胎生产，国内子午轮胎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优质炭黑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带动了国内炭黑行业的发展。 此外，国外厂商在华投资也加快了国内炭黑产能

扩张步伐。

２００６

年国内炭黑产能

２７７

万吨，

２０１０

年增长至

５０４

万吨，约占全球总产能的

３６．５％

，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国内炭黑产量复合增长率为

１８％

。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我国炭黑进口依存度逐步降低，自给率稳步上升，以煤焦油为主要原料的中国炭黑企业的生产成本优势逐步加强。

２００７

年我国炭黑净出口

３．９

万吨，由炭黑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

２０１１

年净出口量已达

４０．１

万吨，占国内炭黑产量的

１１．２％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出口炭黑

６５．７６

万吨，出口金额达

７．２６

亿美元。 凭

借价格优势，中国炭黑产品具备了良好的综合性价比，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并保持继续扩大的趋势。

３

、复合肥行业

复合肥为肥料的二次加工，同基础化肥相比具有养分全、含量高、低氮环保等显著优点，肥料养分利用率比普通肥料提高

５０％

至一倍以上，在减少用量三分之

一至一半的情况下，仍可增产、增效，被誉为“环境友好型肥料”、“

２１

世纪新型环保肥料”。 化肥复合化是提高化肥利用率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化肥

工业发展水平和农业发达水平的重要标志，对促进农业生产和化肥市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化肥短缺国变为化肥生产、消费大国，化肥用量一直处于增长阶段，复合肥用量更是增长迅速。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开始推广使用复合肥料，

２０００

年化肥复合化率为

２２．１４％

，

２０１０

年提高到

３２．３４％

，仍远低于发达国家

８０％

的化肥复合化率水平，国内高档复合肥在很大程度上仍依

赖进口。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复合肥需求量不断提高，复合肥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根据《化肥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强化安全发展，规划引导化肥行业向适应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降低生产能耗，提高农化服务发展水平的方向发展

成为化肥行业“十二五”期间着重解决的问题。 农业稳产、增产是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未来科学施肥、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减少化肥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将成为化肥行业的发展方向，复合肥将面临新的机遇。

（二）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现状和前景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挥其职能的基础条件和主要载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 具体来说，城市基础设施一般包括道路、交通、电力、电

信、水务、排污、燃气、供热、绿化等工程设施，具有公益性、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等特点。 城市基础设施的逐步配套和完善，对于改善城市投

资环境、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率、发挥城市经济核心区辐射功能以及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有明显的支持和拉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的投资和经营已经逐步实现市场化，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的企业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的来源和渠道更加丰富，由政府引导、产业化运作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营管理体制正逐步建立。

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支撑，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５２．５７％

，比

２０１１

年末提高了

１．３

个百分点。 随着

２０１１

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４７％

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已经

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 城市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对我国

ＧＤＰ

的贡献率已超过

７０％

。 迄今为止，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２０１１

年，我国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额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电信业投资额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额）

６７

，

４７４．５０

亿元。

２０１２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３６４

，

８３５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０．６５％

。 未来中国城

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仍会持续增长较长时间，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也将随之高速增长，行业发展前景良好，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更是使交通运输、水务、燃气等子行

业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１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

城市公共交通是由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轮渡等交通方式组成的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是市政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膨胀，全国各地加大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投入，城市公共交通有了较快的发展。 随着城

市机动车数量迅速增长，道路拥堵，群众出行不便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引发了交通堵塞、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和城市发展。 为此，国务院提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２００６

年国家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

经济政策的意见》，提出加大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建立低票价的补贴机制，认真落实燃油补助及其他各项补贴等若干经济政策，该政策的推行为城市公共交通

业市场化运作和获取稳定收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全国拥有公交专用车道

５

，

２５５．８

公里，较上年增加

８３０．２

公里；拥有公共

汽电车运营车辆

４７．４９

万辆、

５２．８２

万标台，分别较上年增长了

４．８％

和

５．７％

。

２０１２

年城市客运系统运送旅客

１

，

２２８．４４

亿人，其中公共汽电车运送旅客达

７４９．８０

亿人，

占总运量的

６１％

，运营里程

３４６．８２

亿公里。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

担比率，提高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加快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十二五”期间，各地将会不断加大城市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力度，公交运输行业的盈利能力将不断

增强。

２

、城市燃气行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能源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燃气、电力、柴油、煤等能源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城市能源供应逐步发展为民

用生活以燃气、电力为主，商用以燃气、柴油为主，工业以电力、燃气为主的格局，燃气已成为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 城市燃气包括煤气、液化石油气及其他

混合燃气，由于我国油气资源缺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焦炉煤气（煤干馏法中焦化得到的气体）曾一度广泛应用于民用燃气领域。 目前，在天然气还没有通达而焦化

行业有一定基础的地区，焦炉煤气仍是民用燃气和部分工业生产的主要气体燃料提供者。 煤气因其可人工制造的便捷性和煤炭资源的易获取性发展较快，尤其

在煤炭资源丰富及煤化工产业相对发达地区，煤气仍将长期在城市燃气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

（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行业现状和前景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是指政府为了保证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提高运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充分发挥其

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授权相关机构进行的一系列筹划、决策、运营活动。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既体现政府意志、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又严格遵循

市场规律，按公司化的模式运作，在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升国有经济的引导力、控制力及带动力等方面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共十六

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继续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

律法规，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在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一）发行人经营环境

１

、景德镇市概况

景德镇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下辖乐平市、浮梁县、珠山区和昌江区，全市土地面积

５

，

２５６

平方公里，总人口

１５０

多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２４

座历史文化名城

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城市，中外闻名的瓷都。 景德镇区位独特，交通便利，皖赣铁路、九景高速公路、

２０６

国道、景德镇机场、昌江水运构成了现代化的水、陆、

空立体交通网络，向东是杭甬经济圈连接上海，向北是南京合肥经济圈，向西是武汉经济圈，向东南是福州和闽南厦漳泉经济圈，是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型最便

捷的地区之一。 景德镇产业特色优势明显，工业基础扎实，目前已形成机械家电、航空汽车、化工医药、电子信息、陶瓷工业、食品工业和电力能源等支柱产业，拥

有黑猫炭黑、东风药业、华意压缩、昌河汽车四家上市公司。 景德镇生态环境优越，旅游资源极具特色，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 随着中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逐步推进及城市交通地位的不断完善，景德镇的城市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已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的

重要城市，赣东北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也是中国唯一的直升飞机生产基地。

２

、景德镇市经济发展概况

景德镇市作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城市之一，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战略为核心，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全市分别实现生产总值

４６１．５

万元、

５６４．７１

万元和

６２８．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分别较上年增长

２２．３６％

和

１１．６％

。

２０１２

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

４８．９７

亿元，较

上年增长

４．３％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７３．７８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２．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２０５．５０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１．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

，

６２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全市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０１．６９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３１．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２２０．８３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４．８％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８７．８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１％

。

出口总值

１２．１３

亿美元。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景德镇市财政实力也逐渐增强，收入质量稳步提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财政总收入分别为

５３．２

亿元、

６８．９

亿元和

８３．３９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较上年增长

２９．６％

和

２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

３８．８

亿元、

５１．０９

亿元和

６５．８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

较上年增长

３１．８％

和

２８．９％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江西省景德镇市财政收支情况

主要经济指标（单位：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财政总收入

８３．３９ ６８．９０ ５３．２０

一般预算收入

６５．８５ ５１．０９ ３８．８０

其中：税收收入

４６．０８ ３７．１５ ２９．７

非税收收入

１９．７７ １３．９４ ９．１

数据来源：景德镇市财政局

３

、景德镇市特色产业

（

１

）陶瓷工业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具有悠久的制瓷历史。景德镇古称“新平”，自汉代（公元前

２０６

年）就开始生产陶器，距今有二千二百多年。该地区周围盛产瓷土原

料，离市区

５０

公里的高岭村，就是现在世界通用高岭土的命名地。 到了唐代该地区已有发达的窑场，武德四年（公元

６２１

）改称“昌南镇”。 宋代制瓷技术已趋高峰，

生产的青白瓷，胎质白净，釉色白中泛青，被称为“假玉器”，并创造了“影青”、“刻花”工艺技术。 景德年间（公元

１００４

年）皇帝赵恒对一景瓷”极为赏识，设置御窑

“奉旨熏造”，并将“景德”年号赐于“昌南镇”，而定名“景德镇”至今。 元代，朝廷设置了“浮梁瓷局”，生产了举世闻名的“青花”和“釉里红”及红釉、蓝釉等高温颜色

釉的产品。 明代，景德镇已发展成为集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性瓷业中心，朝廷在市中心的珠山设置御器厂。 装饰以青花、釉里红、釉上五彩、古彩及釉上彩和釉下

彩相结合的青花斗彩等品种最为著称。清代，官窑和民窑俱兴，技艺超过以往各个时代，品种繁多，是古代景德镇陶瓷生产的鼎盛时期。景德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独特风格。

近年来，景德镇市积极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按照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通过调整陶瓷产业结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构建陶瓷工业园区

等措施，使传统陶瓷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目前景德镇已形成以陶瓷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为基础、高技术陶瓷为支柱、高档日用陶瓷和陈设艺术瓷为主体、建筑

卫生陶瓷为辅助的陶瓷产业发展新格局。

２０１２

年，景德镇市陶瓷产业在转型发展中着力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

２０１２

年景德镇陶瓷工业增加

值

６３．５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５％

。 目前，全市陶瓷企业共计

５

，

０００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近百家，陶瓷生产、销售及辅助配套的从业人员达到

１０

万余人。 在保持

艺术陶瓷和日用陶瓷为主体的同时，创意陶瓷、高技术陶瓷、建筑卫生陶瓷发展迅猛。 其中，高技术陶瓷产品由原来以压电陶瓷为主扩展到纳米陶瓷、陶瓷粉体、

防弹陶瓷、功能陶瓷、远红外陶瓷品种齐全的产品架构，仅景德镇高新区陶瓷工业园就有入园陶瓷企业

７０

多家，年产值近

４０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全市陶瓷注册商标

３８０

余

件，并拥有

１

件中国驰名商标、

２

件中国名牌产品、

２３

件江西省著名商标、

８

件江西名牌产品、

２３

件市级知名商标和

１３９

件陶瓷注册商标。

（

２

）航空工业

江西地处我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腹地，是我国军事工业布局的重点省份之一，也为景德镇市发展航

空产业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２０１２

年景德镇航空产业实现增加值

２４．９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３２％

。

景德镇是全国唯一的同时具备直升机科研机构和生产能力的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军工产业基地，在航空、装备制造、电子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落户于景德镇的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始建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现有职工约

６

，

０００

人，具备直升机总装、试飞、特设、铆装、机加、旋翼制造、复合材料制

造、热处理、表面处理、钣金、钳焊、导管制造和整机维修等生产研制能力，建厂

４０

年来，已形成了大、中、轻型直升机，

Ｓ９２

、

Ｓ７６

、

Ａ１０９

、

Ｓ３００／３３３

国际合作机型，

ＡＣ３１３

、

ＡＣ３１１

、

ＡＣ３１０

等民用直升机机型及

Ｕ８

无人直升机等多系列、多品种的生产格局。 公司研制的直

８

型直升机目前是我国乃至亚洲地区最大吨位的多用途直

升机，成功填补了我国大型直升机研制的空白，使我国跻身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少数几个能生产大型直升机的国家之列。

ＡＣ３１３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

民用直升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实现首飞。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广泛开展与国际知名直升机制造公司的合作，转包生产取得良好进展。 与美国西科斯基公司

合作研制生产的

Ｓ９２

型直升机尾斜梁按期优质交付，现已形成年产

２４

架份的生产能力；与意大利阿古斯特公司合资成立江西昌河阿古斯特直升机有限公司，研制

和总装

ＣＡ１０９

直升机；与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签订了

Ｓ３００／Ｓ３３３

型

１

吨级系列直升机转包生产协议，与西科斯基公司签订

Ｓ７６

型直升机转包生产协议，均已实现批量交

付。 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还积极与波音公司、空客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已达成与波音

７６７

和未来的

７８７

项目的零部件转包合作框架，并取得波音金

牌供应商资格。

落户于景德镇的中航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６０２

所）是我国唯一以直升机设计、试验和相关前沿科技研究为使命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单位，也是我国唯一的

直升机主机研究所，是“中国直升机研究发展中心”，被誉为“中国直升机摇篮”。

６０２

所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发明奖

２２

项，部省级科技成果奖

２６４

项（次）。

目前。 江西景德镇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

６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

２

家；有效发明专利

１６０

多项，直升机行业发明专利占据国内同行

业发明专利的

８０％

以上，建有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５

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１

个、博士后工作站

３

个。 景德镇市从事直升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以及机

械制造等各类技术人员

１１

，

０００

人，占职工总人数比例超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研发投入资金约

１４．３

亿元，销售收入约

２０１

亿元，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约为

７．１％

。

为迅速发展景德镇的航空产业，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战略目标，景德镇市以发行人为主体，着手投资建设景德镇军民结

合产业基地，引进了数控加工、钣金及部件制造、橡塑件等近

２０

家企业，以便为直升机产业体系提供较好的配套服务。 航空产业越来越成为支持景德镇市经济持

续发展的支柱产业。

（二）行业地位

发行人作为景德镇市唯一的综合类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承担着景德镇市公共事业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能，是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主体。 发行人的业务范围包括煤化工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燃气、公共交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多项业务具有区域垄断性，其多元

化的经营保证了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 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发行人的行业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三）竞争优势

１

、突出的区位优势

发行人所在的景德镇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核心城市，所辖全部县（市、区）列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 景德镇区位独特，

交通便利，处于一个十字交叉的铁路运输中心和多条高速公路交汇的中心，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要地。 向东是杭甬经济圈连接上海，向北是南京合肥经济

圈，向西是武汉经济圈，向东南是福州和闽南厦漳泉经济圈，具有接受辐射又辐射周边的区位优势，是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最便捷的地区之一。 景德镇突出的

区位优势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坚实的保障。

２

、稳固的区域垄断地位

作为景德镇市唯一的综合性国有资产运营主体，公司经营领域和投资范围涵盖了保障房建设、公共交通、城市供气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

领域，处于行业垄断地位，市场相对稳定，具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进程的推进，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垄断地位也会进一步扩大和

加强。

３

、多元化经营保证公司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发行人拥有

１７

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煤化工产业、城市燃气、公共交通和住宿餐饮等多个领域。 发行人通过

全资子公司焦化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黑猫股份

４３．４４％

股权。 黑猫股份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在深交所上市，其炭黑产能及产销量均位列全国第一。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１

，

８０２．９６

万元、

８１５

，

９５１．７８

万元和

８７４

，

５１７．３３

万元。 发行人收入来源广泛，资产经营性强，近三年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不断增长，多元化经营保证了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

４

、土地、房产资源优势

随着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景德镇市的土地和房产租售价格得到稳步提升。 发行人作为景德镇市最重要的投资载体和运营主体，拥

有

３２０

宗共计

７

，

７９４

，

８５０．５６

平方米土地；

１

，

４６４

栋商业房产，面积

１

，

８９３

，

８６４．３４

平方米。 丰富的土地和商业性房产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５

、高效的管理运营能力

发行人作为景德镇市唯一的综合性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主体，在政策、资源等方面获得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发行人积极推行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和透明

化的发展战略，以市场化和专业化的手段进行管理和运营国有资源，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公司业务获持续、健康发展。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状况及发展规划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

发行人业务范围主要涉及煤化工及其相关行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工业产业园区经营管理等行业。 发行人主要负责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业务，通过整合全市范围内的国有资源，以市场化和专业化的手段经营优良国有资产、处置不良国有资产；焦化集团主要从事煤化工及相关产业业

务，产品在国内、国外范围内销售；公交公司主要负责全城范围内的公共交通事业，是重要的城市公用事业运营主体，公交公司日常盈利能力较弱，主要依靠政府

财政补贴维持其运营。 投资公司主要承担景德镇市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焦化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住宿餐饮和房屋租赁经营情况良好，较为

稳定，为发行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状况

１

、煤化工行业

发行人以煤化工为主的相关多元产业业务主要由其全资子公司焦化集团负责，该业务现已形成三大支柱产业：以主营产品焦炭为主的炼焦化工产业；以上

市公司专业化生产炭黑为主的炭黑专业化产业；以围绕煤气和煤气净化提炼化工产品的复合肥产业。

（

１

）焦炭行业

２０１２

年，焦化集团焦炭产销量分别为

１８２．７６

万吨和

１８６．１２

吨，较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下降

３．４７％

和

１．３３％

。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焦炭行业总体低迷，但焦化集团焦炭产品

销售情况良好，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２８５

，

８５０．８６

万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焦化集团焦炭产量及销售情况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产量（万吨）

１８２．７６ １８９．３４ １４４．５４

销售（万吨）

１８６．１２ １８８．６３ １４８．７２

销售单价（元

／

吨）

１

，

５３５．８１ １

，

７５４．８２ １

，

６３８．２６

销售收入（万元）

２８５

，

８５０．８６ ３３１

，

０１７．４６ ２４３

，

６４２．０２

数据来源：焦化集团

（

２

）炭黑行业

黑猫股份在江西景德镇、陕西韩城、辽宁朝阳、山西太原等地拥有多条生产线，在内蒙古乌海和河北邯郸又分别新建了四条国内最先进、单产规模最大的生

产线，拥有

３０

万吨、

２０

万吨煤焦油精制生产线

２

条，其产能及产销量位列全国第一，产能位居全球前五。

２０１２

年，黑猫股份共生产炭黑

７３．５５

万吨，产能利用率

９５％

；

销售炭黑

７２．２８

万吨，出口炭黑

２６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５％

，销量创历史新高。随着邯郸黑猫和太原黑猫

２

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公司产能将进一步提升，规模优

势将更加突出，国内炭黑行业龙头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黑猫股份炭黑销售情况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销售（万吨）

７２．２８ ５４．９０ ４５．００

销售单价（元

／

吨）

５

，

６２６．２８ ６

，

４２８．４９ ６

，

１３３．３８

销售收入（万元）

４０６

，

６８９．５９ ３５２

，

９２４．１０ ２７５

，

９９７．５４

数据来源：焦化集团

（

３

）复合肥行业

焦化集团下属子公司江西开门子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复合肥的生产、销售业务。 肥业集团以江西开门子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拥有江西景

德镇、湖南湘潭、河南兰考、河北衡水四大复合肥生产基地，子公司贵州双兴矿业有限公司拥有储量为千万吨的高品位磷矿石资源，各种复合肥年产能达到

１５０

万

吨，主导产品“开门子”、“鑫森淼”、“白俄罗”、“美佛罗”复合肥连续获得“国家免检”、“江西名牌”、“江西著名商标”、“江西重点保护产品”等殊荣。

２０１２

年，肥业集

团复合肥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５５．４９

万吨和

５７．１１

万吨，较

２０１１

年分别增长

４．７４％

和

６．４５％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３

，

１４５．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肥业集团复合肥产量及销售情况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产量（万吨）

５５．４９ ５２．９８ ４８．４０

销售（万吨）

５７．１１ ５３．６５ ４８．５２

销售单价（元

／

吨）

２３３１．４９ ２

，

２９６．６１ １

，

８４８．８３

销售收入（万元）

１３３

，

１４５．９３ １２３

，

２２９ ８９

，

７０５．３３

数据来源：肥业集团

２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

１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发行人及投资公司是景德镇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近年来承担较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投资公司承担的陶瓷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项目占地

３２０

亩，目前有

１０３

户中小企业入驻，以生产高档日用瓷、艺术陈设瓷、新材料陶瓷为主，创业、就业人数

超过

１

，

０００

人，形成

１

，

５００

万件日用瓷、艺术陈设瓷的年产能、年销售收入达

３

亿元；已经成功孵化

１３

家小企业发展壮大，具有规模以上企业

８

家。 陶瓷中小企业创业

孵化基地已打造出集陶瓷文化创意、旅游、休闲购物为一体的极具特色的文化产业。

投资公司承担的航空零部件产业园项目，园区总占地面积约

５

，

６００

亩，其中产业区工业用地

３

，

５００

亩、生活配套及商住用地

１

，

２００

亩以及园区内保留的生态用

地

９００

亩。 是景德镇扶持航空产业发展的项目投资项目之一。

另外，投资公司还承担了“国信？ 御城”安置房项目、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市政节能减排项目、江西省乐平矿区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工

程、景德镇市彭家弄精品里弄建设项目和景德镇市珠山中路危房改造等项目的建设任务。 “十二五”期间，景德镇市将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力

度，发行人将承担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任务。

（

２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

公交公司是景德镇市最大的公共交通运营主体，主要从事城市公交客运业务，下属

６

个营运分公司、

４

个修理厂及

５

个停车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交公司

拥有营运车辆

３９８

辆，营运路线

３７

条，实现营运里程

３

，

１０３．８０

万公里，

２０１２

年实现客运收入

５

，

６２４．５４

万元，是发行人盈利比较稳定的业务之一。

（

３

）城市燃气行业

焦化集团及发行人参股公司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负责景德镇市燃气供应业务。 焦化集团利用其煤化工一体化发展的优势，将生产的煤气直接供应给景

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由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通过管道直接供应给景德镇市居民使用。 发行人在景德镇市居民燃气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

２０１２

年煤气销

量达到

２．８２

亿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

２６

，

７０３．３８

万元。

３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发行人受市政府委托经营管理景德镇部分国有资产，安置国有企业职工，处置不良资产及债权、债务，盘活、整合现有国有存量资产，以市场化手段经营国有

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２０１２

年公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发展迅速，处置不良债权实现收入

７０８．４

万元。

（三）公司发展规划

未来

５

年，发行人将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效益，积极推进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争取发展成为管理决策科学化、核心业务系统化、资本运营现代化

和经营理念国际化的新型资产管理运营平台。按照市政府授权经营范围，努力提高国有资产营运质量和效率，努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依法对下属子公司

进行规范管理，积极推进下属子公司的产业化经营，使公司发展为多元化投资、规模化经营、资本化运作的现代企业集团。 发行人“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和规

划如下：

１

、建设航空零部件产业园区与景德镇市陶瓷中小创业孵化基地两个产业园区。 承担航空零部件产业园区投资、建设、运营和服务，建立主业突出、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紧密相连的零部件产业格局，将航空零部件产业园区打造成国内一流产业园区；打造“四位一体”景德镇市陶瓷中小创业孵化基地，进一步

完善基地功能，全面推进小企业创业孵化、创意发展、品牌打造、休闲旅游等工作，不断提升基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２

、推出陶瓷产业发展基金。 用于整合景德镇现有的陶瓷产业资源，培育出若干个景德镇陶瓷骨干企业，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景德镇陶瓷企业在资本市

场上市的目标。

３

、做好节能减排项目，打造节能服务公司。 为了拓展业务领域，夯实基础，做大做强，十二五期间，公司将支持景德镇市国信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方位参

与太阳能光伏发电、热电联产、

ＬＥＤ

照明等节能减排项目，创立景德镇市国信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将公司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节能服务型公司。

４

、整合现有酒店旅游资源。 “十二五”期间，公司将整合现有三家全资及控股酒店，与陶瓷文化产业有机结合，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陶瓷文化、特色旅游及宾

馆酒店一个完整产业链，提升公司市场竞争能力。

第十一条 公司财务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及财

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００００９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货币资金

２１３

，

００３．６３ １５９

，

５５５．９３ １３４

，

１２３．９８

应收票据

５８

，

０８４．３０ ５１

，

７４７．０２ １９

，

５５４．２７

应收账款

１１７

，

３８２．１２ ９８

，

８８６．０４ ８０

，

９３２．０９

预付账款

７３

，

５５２．１５ ５８

，

０３０．１０ ２４

，

２０４．５７

其他应收款

１２０

，

４９８．５２ １０４

，

５７６．１２ ８５

，

８３０．６２

存货

６０７

，

６１６．２０ ５０１

，

３２７．９７ １９０

，

５２４．２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１９４

，

３８８．３４ ９７７

，

１４７．０２ ５３９

，

７１８．９７

长期应收款

６６

，

９２９．３６ ６７

，

３１７．４９ ２

，

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１

，

３６１．２８ ９４

，

５９８．６３ ６５

，

５２７．９８

固定资产净额

７３４

，

８６５．４０ ６７９

，

２２７．９９ ３７４

，

１２１．６９

在建工程

６９

，

９４１．４８ ４０

，

６８１．０８ ６５

，

３６７．４６

无形资产

８９

，

０５３．４２ ８９

，

６９３．５１ ８２

，

９９３．８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０６７

，

３０９．４６ ９７４

，

２５９．６３ ５９３

，

０２４．０２

资产合计

２

，

２６１

，

６９７．８０ １

，

９５１

，

４０６．６５ １

，

１３２

，

７４２．９９

短期借款

３５１

，

５４９．１１ ２９６

，

５８９．１７ ２１９

，

４５８．００

应付票据

２８０

，

７９４．８３ １６４

，

１８１．５０ １７３

，

２９２．６６

应付账款

１４３

，

８７６．３４ １３１

，

２１５．５９ ９７

，

６１４．１３

预收款项

９６

，

００３．５２ ７４

，

９００．５８ ５１

，

６１８．７８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２

，

９６３．４１ ９８

，

９２８．６７ ６２

，

８７７．７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０６８

，

５１０．３４ ８００

，

５３５．６８ ６３５

，

４８２．５２

长期借款

８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７１０．００ ７１

，

７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８４

，

７２０．７１ ８４

，

７２０．７１ －

专项应付款

１６４

，

１５４．６３ １７８

，

８０２．２９ ７

，

０２０．５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３６

，

１８１．８８ ３７９

，

８３３．５０ ８８

，

２５０．９８

负债合计

１

，

４０４

，

６９２．２２ １

，

１８０

，

３６９．１８ ７２３

，

７３３．５１

实收资本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５６

，

２２７．１４ ５６４

，

８２０．２９ ２５８

，

８２７．１８

盈余公积

９

，

０４９．６５ ５

，

９４６．１２ ２

，

７３９．３７

未分配利润

２３

，

６４０．３３ ３５

，

１７８．２５ １９

，

５０２．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６３

，

３０５．７２ ６８５

，

１０４．２３ ３７１

，

０３３．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５７

，

００５．５８ ７７１

，

０３７．４７ ４０９

，

００９．４８

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７４

，

５１７．３３ ８１５

，

９５１．７８ ６２１

，

８０２．９６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８１５

，

７７３．３５ ７７２

，

５３０．７１ ５９５

，

９３６．３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８

，

７４３．９８ ４３

，

４２１．０７ ２５

，

８６６．６４

营业成本

７６８

，

８１９．４７ ６８７

，

３４３．９２ ５４７

，

７１９．７４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７２３

，

６９４．８６ ６５１

，

７７４．４８ ５２７

，

３１７．０５

其他业务成本

４５

，

１２４．６２ ３５

，

５６９．４４ ２０

，

４０２．６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４０６．０４ ５

，

４４２．０７ ２

，

０７９．９３

销售费用

４４

，

５０８．２６ ４０

，

４５９．６５ ３１

，

６１５．８６

管理费用

５８

，

５８９．８４ ４１

，

３００．０８ ３３

，

９６０．３４

财务费用

３４

，

６４３．６６ ２３

，

１０３．３２ １４

，

０１３．０７

营业利润

－２９

，

３０１．３１ ２６

，

３０６．５３ －１０

，

０８４．４０

营业外收入

１

，

４１２．３９ １

，

０９１．３３ １

，

４９４．８７

补贴收入

５１

，

４０１．２９ ３０

，

３５５．１３ ２６

，

３１７．８５

利润总额

１９

，

１６６．８４ ５６

，

５７４．８９ １６

，

９９７．３５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９

，

５６５．６０ ３６

，

８８２．１１ １２

，

９６０．２０

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９

，

８３１．０７ －３７

，

１８９．２０ １２

，

４９７．５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７

，

４３１．９１ －１５０

，

７７７．６２ －５０

，

９３９．１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

，

５１８．４９ ２１３

，

３７８．７７ ６１

，

７８９．０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１

，

９１７．６５ ２５

，

４１１．９５ ２３

，

３４７．４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

末

２０１１

年度

／

末

２０１０

年度

／

末

流动比率（倍）

１．１２ １．２２ ０．８５

速动比率（倍）

０．５５ ０．５９ ０．５５

资产负债率（

％

）

６２．１１ ６０．４９ ６３．８９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３９ ０．５０ ０．５３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７．５４ ８．５９ ７．３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３１ １．８８ ２．７７

主营业务利润率（

％

）

１１．２９ １５．６３ １１．５１

ＥＢＩＴＤＡ

（亿元）

９．１２ １０．７７ ５．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２ ４．７８ ３．１７

注：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４

、总资产周转率

＝

主营业务收入

／

资产总额年平均数

×１００％

（

２０１０

年按期末数计算）

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２０１０

年数据按

２０１０

年末应收账款金额计算）

６

、存货周转率

＝

主营业务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２０１０

年数据按

２０１０

年末存货金额计算）

７

、主营业务利润率

＝

（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ＥＢＩＴＤＡ ＝

利润总额

＋

费用化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９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净资产总额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１

】

４６７

号文件批准，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发行了

８

亿元的“

２０１１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市政项目

建设债券”（简称“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面值为

８

亿元；除此之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无已发行尚未兑付的

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等情况。 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了专项报告。

一、“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发行概要

“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募集资金

８

亿元，债券期限

７

年期，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

７．４８％

，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最后三年每年分别偿付本

金的

２５％

、

２５％

和

５０％

。募集资金中的

６．５

亿元用于江西省乐平矿区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１．５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发行人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

产所有权为“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还本付息提供抵押担保。 募集资金到账后，发行人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募集说明书所述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二、“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募集资金到账后，全部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行集中存放，专户管理。 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

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专用账户资金严格按照施工进度并经发行人董事会批准后拨付，并接受债权代理人和监管银行的监督。 所有已使用的资金均符合要求，

未发生任何违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西省乐平矿区棚户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６．５

亿元建设资金已全部投入。

三、“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还本付息情况

“

１１

景德镇国资债”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第一年、第二年的债券利息各

５

，

９８４

万元，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经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延期或未足额付息的情形。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２

亿元， 将全部用于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该项目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签订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范围内的项目，并已纳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总体安排。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使用募

集资金额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

占项目总投资

比例（

％

）

批准文件

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２２８

，

６９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４７

景发改体改字［

２０１１

］

８７２

号

合 计

２２８

，

６９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

一、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在“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决策部署，为全面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任务，加快

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江西省人民政府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签订了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 该目标责任书确定

２０１１

年景德镇市建设保

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２２

，

２０５

套（户），其中新增廉租住房

２

，

８４０

套，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４００

套，城市棚户区改造

４

，

１８７

户；确定

２０１２

年景德镇市开工建设保障

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共

１０

，

２４８

套（户），其中新增廉租住房

１

，

３００

套，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５

，

０００

套，城市棚户区改造

２

，

０２０

户。 为全面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加快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差的问题，预防洪水对西瓜洲地段棚户区、中渡口北片区居民的伤害，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景德镇市保

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该项目是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区建设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其实施将彻底改变棚户区居民恶劣的居

住条件和环境，对保障和改善住房民生、提高所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该项目包括西瓜洲地段棚户区改造项目和中渡口北片区棚户区（拆迁安置房）改造项目两个子项目。

１

、西瓜洲地段棚户区改造项目

西瓜洲地段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３９７

，

６３５

平方米（约

５９６．４５

亩），总建筑面积为

７８３

，

５１９

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面积

６８９

，

０３０

平方米，建设棚户区

改造安置房

５

，

２６７

套，安置拆迁户

４

，

４３２

户；建设公租房

４

，

３００

套。 公共设施建筑面积

９４

，

４８９

平方米。 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安置房单套建筑面积

９０

平方米左右，公租

房单套建筑面积

５０

平方米左右。

２

、中渡口北片区棚户区（拆迁安置房）改造项目

中渡口北片区棚户区（拆迁安置房）改造项目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１１６

，

５０６

平方米（约

１７４．７６

亩），总建筑面积为

４０７

，

７６０

平方米。 其中：居住建筑面积

３５６

，

７６０

平

方米，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２

，

０４４

套，安置拆迁户

１

，

７７５

户；建设廉租房

２

，

８８０

套。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５１

，

０００

平方米。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安置房单套建

筑面积

９０

平方米以下，廉租房单套建筑面积

６０

平方米左右。

（三）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获得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景发改体改字［

２０１１

］

８７２

号）批准。

（四）项目总投资额及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情况

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２２８

，

６９０

万元。 其中西瓜洲地段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资

１５７

，

８２０

万元；中渡口北片老城区棚户区（拆迁

安置房）改造项目投资

７０

，

８７０

万元。 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１２

亿元。

（五）项目进度

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西瓜洲地段棚户区改造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１．８６

亿元，已完成土方开挖

１．６８

万立方米、土方回填

６．２８

万立方米、浆砌石

０．５１

万立方米、砼浇

筑

０．９

万立方米及钢筋制安

１７２．７４

吨。 西瓜洲防洪堤段已建成堤防工程

１２．３３

公里，排涝站

５

座。 西瓜洲新洲表村

３４０

米应急防洪堤水下砼浇筑工作已基本完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渡口北片区棚户区（拆迁安置房）改造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４

亿元，已完成土方开挖

１

万立方米、土方回填

４

万立方米、浆砌石

０．３

万立方

米、砼浇筑

０．５６

万立方米及钢筋制安

１１０．３２

吨。 拆迁安置房项目已经完成设计、初步评审、勘探、招投标（勘探、设计、施工）等工作，办理了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证和施工许可证。

（六）经济效益分析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与发行人就西瓜洲地段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渡口北片区棚户区（拆迁安置房）改造项目签署了《委托实施政府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设项目及

回购框架协议书》，项目完工后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按协议分

８

年支付项目回购资金总额

２５．５

亿元，其中，项目代建投资款

２２．８７

亿元，发行人应收取的代建费用

２．６３

亿元。

二、发债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

为方便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签订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并在资金监管人处

设立了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 资金监管人将对专项账户内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对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拒绝发行人的划款指令。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发行人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将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按照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禁止对发行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方占用募集资金。 同时，发行人将设立偿债账户用于本期债券本息

的划付。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发行人计划财务部负责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总体调度和安排，对募集资金支付情况及时做好相关会计记录。 计划财务部将不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核实，确保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同时发行人的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将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检查。

１

、募集资金运用原则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对资金进行支配，并保证发债所筹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超过

６０％

。

２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已经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 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将根据项目进度情况和项目资金预算情况

统一纳入本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进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部门将定期向公司各相关职能部门报送项目进度情况及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一、本期债券偿债资金来源和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为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提供了资金来源。 为保障本期债券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还制定了其他措施以确保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一）资产抵押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提供担保

为充分维护本期债券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以资产抵押的方式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

１

、发起人提供的抵押担保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的资产包括公司拥有的位于景德镇市区及浮梁县的五宗土地使用权以及公司拥有的

１１９

处房屋所有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江西省地

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赣地源［

２０１３

］（景土估）字第

０２１

号《土地估价报告》和赣地源［景房

估］ 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４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认上述资产总价值约为

２４．２１

亿元。 市国土局、市房产局已就用于抵押的上述资产分别出具了证明，证明上述资产可以

用于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景德镇市区及浮梁县的五宗土地使用权均为已出让的商业用地，权属清晰、土地价值较高。

２

、抵押担保范围和抵押比率

根据公司与债权代理人签订的《资产抵押协议》，抵押资产的担保范围为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办理抵押登记的全部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一

切合理费用。 抵押资产的价值与本期债券未偿还本金的比率（即“抵押比率”），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均不得低于

２

倍。

３

、抵押的设立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景德镇市土地管理部门及房管部门办理完成抵押资产的抵押登记手续； 抵押资产设定抵押的期限为本期债

券存续期及期满后两年，因特殊情况不能将本期债券本息全部清偿时，公司应在原有抵押期限到期前

１０

个工作日之前续办新的抵押登记，直到本期债券本息全

部清偿时止。

４

、抵押资产的监管

根据公司与债权代理人签订的《抵押资产监管协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公司将聘请经债权代理人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按年对抵押资产

的价值进行跟踪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权代理人有合理的理由认为需要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的，公司将聘请经债权代理人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

构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５

、抵押资产的追加

《抵押资产监管协议》规定，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抵押比率低于

２

时，债权代理人应通知公司追加资产，追加的抵押资产应按照《抵押资产监管协议》的规定进

行价值评估、抵押登记。

６

、抵押资产的释放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在抵押比率不低于《抵押资产监管协议》约定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向债权代理人申请解除部分抵押资产的抵押。

７

、抵押权的实现

如果公司发生无法偿付本期债券本息的情况，债权代理人将代表本期债券持有人处置抵押物。

（二）本期债券募投项目的自身收益

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用于景德镇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和公租房、廉租房建设，为确保项目投资收益，公司已就该项目与市政

府签订了《委托实施政府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设项目及回购框架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代建项目回购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５．５

亿元，其中，项目代建投资款

２２．８７

亿元，

公司应收取的代建费用

２．６３

亿元。 回购资金完全可以满足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需要。 根据该协议，市政府将分

８

年从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收入以及地方政府留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中提取资金，用于向国资公司支付项目回购资金。

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回购资金安排表

单位：亿元

总额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资金安排

２５．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５０

此外，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拆迁的地块具备较高的改造价值，项目完成后形成的净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所得土地出让收入将

全部返还给发行人，形成发行人稳定的收益来源。

（三）专项债券资金账户的监管是本期债券本息到期偿付的有力保障

为维护本期债券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签署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和《债权代理协议》。 根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

议》，公司不可撤销地授权债权代理人将偿债账户中的资金根据本期债券本息偿付资金划付的要求进行划付。 公司应在本期债券偿付本息到期前至少十个工作

日将兑付资金划至偿债账户。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若公司发生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未能按时、足额将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划至偿债账户，债权代理人将在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银行内部授信规定的条件下，承诺在付息或兑付首日前五个工作日给予公司不超过

１２

亿元的流动性支持贷款，以解决发行人本期债券本息

偿付暂时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二、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一）公司的盈利水平逐年提高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商品销售收入、住宿餐饮收入、公共交通收入、处置不良债权收益等构成。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分别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５９５

，

９３６．３２

万元、

７７２

，

５３０．７１

万元和

８１５

，

７７３．３５

万元。得益于煤化工整体经营环境好转以及公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的迅速发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了

２９．６３％

、

５．６０％

，增长幅度较大，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较好。

随着主营业务的发展以及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公司盈利能力逐步增强。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总额分别为

１６

，

９９７．３５

万元、

５６

，

５７４．８９

万

元和

１９

，

１６６．８４

万元。 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公司业务未来具有较强的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公司资产夯实，可变现能力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

，

２６１

，

６９７．８０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７６３

，

３０５．７２

万元。 公司资产夯实，结构优良，拥有大量可变现资产，公司

持有景德镇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１００％

股权， 与其下属子公司合并持有景德镇城市商业银行

３０．３５％

股权， 间接持有黑猫股份 （深交所交易代码

００２０６８

）

４３．４４％

股权，公司经营的宾馆酒店以及房产置业业务均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 此外，公司拥有位于景德镇市区及市郊等处的多宗土地，土地储备丰富，目

前土地账面价值约

３４．７６

亿元。

公司资产构成中，土地、开发成本等占比较大，该部分资产变现能力强、增值潜力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公司资产质量和资产可变现能力。

（三）公司货币持有量充裕，长期偿债能力增强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分别为

１３４

，

１２３．９８

万元、

１５９

，

５５５．９３

万元和

２１３

，

００３．６３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８５％

和

１６．３３％

和

１７．８３％

，公司货币持有量充裕。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及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６３．８９％

、

６０．４９％

和

６２．１１％

，整体负债水平较为合理，公司具备一定的长期偿债能力，公司盈利能够很

好地覆盖当期利息支出，本期债券偿付风险较小。 公司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为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提供了可靠保障，极大降低了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四）市政府的支持使公司的业务不断做大做强

公司是景德镇市重点构建的综合性国资公司，在市政府授权范围内从事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资产收购与处置等工作，在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司业务发展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市政府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了公司业务结构；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对公司进行全

方位的支持，使公司资产结构、业务规模及盈利模式获得了较大的改善，公司持续发展前景良好。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获得的补贴收入分别为

２６

，

３１７．８５

万元、

３０

，

３５５．１３

万元和

５１

，

４０１．２９

万元，主要包括增值税免税、退税收入、契税返还以

及能源节约利用补贴款等。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获得的补贴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１５．３４％

、

６９．３３％

，可以预见，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营业务的发展，公

司获得的补贴收入也将不断增加。

（五）优良的资信和较强的融资能力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公司自成立以来，本着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 公司拥有良好的资信条件，与各大金融机构

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等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保持着正常稳健的银

行贷款融资能力，可以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优良的资信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可以为公司提供补充偿债来源。

三、偿债计划

（一）本期债券偿债计划概况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２

亿元，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该还款安排使公司在偿付债务时有足够的流动性，有利于减轻本期债券一次性偿付的资金压力。本期

债券的偿债资金将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收益及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收益。 本期债券偿付本息的时间明确，不确定因素少，有利于偿债计划的提前制定。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安排偿债资

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以形成确保债券本息偿付安全的内部机制。

（二）偿债资金专户安排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设立偿债账户。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本息兑付工作将通过偿债账户完成，公司偿债资金一旦划入偿债

账户，仅可以用于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到期支付本金。 债券存续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公司应提取当期应付债券利息作为偿债资金；债券存续期的第三年

至第七年，公司应分别提取债券发行总额的

２０％

以及当期应付债券利息作为偿债资金。 公司将在本期债券付息日和兑付日之前

１０

日提取偿债资金存入专项偿债

资金账户，并将切实保障偿债资金按时、足额提取。

（三）本期债券偿债计划的人员安排

公司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工作。 该人员将全面负责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和本金兑付，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日或兑付日

后的有关事宜。

（四）本期债券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投向的特点，公司将建立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本

期债券还本付息，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本期债券的本息将由公司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支付。

综上所述，景德镇市经济发展迅速为公司持续稳定的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强大的内部支持；公司资产规模大、结构优良、经营性强，经营性收

益来源多元化、增长稳定可期，财政支持持续增加，均为本期债券的及时还本付息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良好，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充

分、可行，均为本期债券投资者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及对策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本期债券采用

７

年期

固定利率，债券期限较长，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不排除市场利率上升的可能，这将使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的收益水平相对下降。

对策：

在设计本期债券的发行方案时，发行人在考虑债券存续期内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安排，以

保证投资人获得长期合理的投资收益。 另外，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以提高本期债券的流动性，

分散可能的利率风险。

（二）偿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受国家方针政策、宏观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状况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发行人的经营活动可能没有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

可能会对本期债券到期时兑付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策：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是景德镇市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加快城镇化进度、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民生工程，受到

景德镇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随着景德镇市政府对发行人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发行人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发行人自身经营收入完全可以覆盖本期债券发行

的本息。 同时，发行人将加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正常运作，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资本支出，确保发行人经

营良性循环，尽可能降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

由于本期债券上市事宜需要在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也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

交易，从而可能影响债券的流动性，导致投资者在债券转让时可能存在困难。

对策：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推进本期债券的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工作，发行人将在

１

个月内向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

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力争使本期债券早日获准上市或交易流通。 同时，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交易的活跃程度也将增强，本期债券未来的流动性风险

将会降低。

二、与发行人行业相关的风险及对策

（一）经济周期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及运营收益水平、公用事业行业和能源产业的盈利能力与经济周期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性。 如果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停滞或衰退，

景德镇市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可能同时减少，从而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行人的经营效益，现金流减少，从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兑付。

对策：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景德镇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行人所在区域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发行人的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也将随之

提高，因而发行人抵御经济周期风险的能力也将逐步增强。 同时，发行人将依托其综合经济实力，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对发

行人所在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政策风险

发行人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产业基园区经营管理等业务，属于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的产业。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物价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活动，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内对发

行人经营环境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对策：

随着“中部地区崛起”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可预计的未来，景德镇市经济将得到可持续发展。 针对未来政策变动风险，公司将进一步跟踪政府的政策取向，加

强对国家行业政策、金融政策及财政政策的深入研究，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降低国家产业政策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同时，发行人应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制定应对

策略，对可能产生的政策风险予以充分考虑，并在现有政策条件下加强综合经营与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增加自身的

积累，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尽量降低政策变动风险对公司经营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三、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及对策

（一）经营风险

本公司主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周期内，可能遇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用地拆迁成本上升，

原材料价格波动及劳动力成本上涨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困难情况，都将导致公司总成本上升，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另外，公司作为景德镇市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政府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经营决策及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干预的可能性，可能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

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发行人的盈利水平。

对策：

发行人组织结构合理，经营管理规范，其经营业务与景德镇市的发展密切相关，营业利润增长稳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发行人将在景德镇市政府的指导

下不断加强管理、提高公司整体运营实力，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运营效率。 同时，发行人将积极加强

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合作机会，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降低融资成本。

（二）项目投资风险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景德镇市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规模大，施工强度高，对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和物资设备的调配储运的要求比

较高，如果在项目管理和技术上出现重大问题，则有可能影响项目按期竣工及投入运营，对项目收益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由于项目建设施工中存在某些

不可抗因素，如恶劣天气、意外事故等，因此公司可能存在无法按时完工或增加施工建设成本的风险。

对策：

在项目的实施和运作过程中，公司将通过内部费用控制和合理使用资金等手段有效地控制公司的运营成本；在项目管理上，公司将坚持投资项目业主制、招

投标制、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严格按照工程建设程序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并按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规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保证工程如期按质竣工并投入

运营。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ＡＡ

级。

一、评级报告内容概要

联合资信认为其对发行人的的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作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的主体，拥有区域垄断性和较强的政府支持，公司经营性业务方面产销量规

模扩大和盈利能力逐步增强。 同时，联合资信也关注到公司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对子公司管控力度较弱等因素对公司经营及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随着公司下属子公司焦化集团产品销量的不断增长，公司经营性业务收入规模有望得到稳步扩大。 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景德镇市财政实力有望得到

进一步充实，财政对公司准经营性业务的支持将有效提升公司偿债能力。 联合资信对公司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土地及房产抵押对本期债券本息覆盖程度良好，同时本期债券设立专项债券资金账户，有助于当期债券的偿还；此外，分期归集、分期偿还本金的还款方式

也有助于降低集中偿付风险。 总体看，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一）优势

１．

景德镇市市域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为公司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２．

公司是景德镇市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得到地方政府在资产注入、项目回购及资金拨付方面的大力支持。

３．

近三年，焦化集团产品销量不断提升，收入规模持续增长，有效提高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４．

公司针对本期债券采取了设置土地及房产抵押、设立专项债券资金账户和分期偿还本金等保障措施，有助于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

（二）关注

１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管控力度仍有改善空间。

２．

公司整体业务盈利水平低，公司利润规模对财政补贴依赖性较强。

３．

本期债券抵押资产中房产占比高，由于抵押房产总量大且过于分散，处置难度较大，处置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二、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有关要求，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联合资信）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情况开展不定期跟踪评级。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应按联合资信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含交易结构中涉及的其他有关各方的相关资料，以及抵质押

资产价值评估资料）。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交易结构中其他有关各方、抵质押资产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应及时通知联合资信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资信将密切关注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和交易结构中其他有关各方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以及抵质押资产变化情况，如发现景德镇

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交易结构中其他有关各方、抵质押资产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资

信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信用等级。

如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资料，导致联合资信无法对信用等级变化情况做出判断，联合资信有权撤销信用等级。

在跟踪评级过程中，如信用等级发生变化调整时，联合资信将在本公司网站予以公布，同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报送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主

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发行人聘请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律师。 该所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了《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一）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已经取得本期债券发行截至目前所需取得的各项批准和授权，该等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已满足《公司法》、《管理条例》、《通知》及《简化通知》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五）发行人以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符合《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六）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编制的《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内容，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方面不存在虚假、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七）本期债券所涉及的各中介机构均合法设立、有效存续，具备从事本期债券发行相关业务的资格。

综上所述，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

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发行人实施本期债券发行方案不存在法律障

碍。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税务说明：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就本期债券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的申请。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一）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的批准文件

（二）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连审）

（五）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六）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

（七）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资产抵押协议

（八）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抵押资产监管协议

（九）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十）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询地址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瓷都大道

１１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吴林

联系人：刘建平、涂宗德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８－８５０９７５６

传真：

０７９８－８５０９７３５

邮政编码：

３３３０００

（二）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莘、王艳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７２

、

８８０８５１２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７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此外，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如对本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３

年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网点表

序号 承销商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樊玮娜

王慧晶

但罗林

李 毅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９７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９５

０１０－８８０１３８８６

０１０－８８０１３８４９

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温家彬

０１０－５９３１５３６１

０４５１－８５８６３７０８

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杜永良

谢丹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８６９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０

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４

层 丁昆峰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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